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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學年度申請調整學雜費之學校，請填列本表並備一式 20 份 

【學 校 名 稱】 

105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 

學校送審表件 

 
 

學    校 

（請加蓋學校關防） 

 

校長簽章  

會計單位 

主管簽章 

 

填表單位 

主管簽章 

 

聯絡人 
 聯絡電話： 

電話及傳真： 

電子信箱： 

填表日期 中華民國 105年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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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雜費收費基本調查表 

(一)行政管理、教學研究訓輔、學生獎助學金支出與學雜費收入經費分析表(本校免填本

表) 

 103 學年度決算數 102 學年度決算數 101 學年度決算數 

行政管理支出（A）    

教學研究訓輔支出（B）    

學生獎助學金（不含政府

補助）（C） 

   

學雜費收入（D）    

（A + B + C）/ D = E    

註: 

1. 國立大學免填本表。 

2.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、學分學雜費、學分費(推廣教育除外)之收入，不含各類實習實驗費、宿

舍費等（決算書計算公式：學雜費收入 = 學費收入 + 雜費收入）。 

3. 學生獎助學金不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金（決算書計算公式：學生獎助學金 = 民間捐贈獎學金

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民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。 

4.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數不含資本支出。（決算書計算公式=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– 折舊及攤

銷） 

 

(二)105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

學制 金額 醫學系 
牙醫 

學系 
醫學院 工學院 

理農 

學院 
商學院 

文法 

學院 

日 

間 

學 

制 

學 

士 

班 

調幅     3.5%   

學費 
 

 

   
15,359 

  

雜費     11,137   

合計     26,496   

104 學年

度收費

標準 

    25,600 元

(學費

14,840 元 

雜費

10,760 元) 

  

註： 

1.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，以「醫學系」、「牙醫系」、「醫學院」、「工學院」、「理農學院」、「商學

院」、「文法學院」等 7 大類收費領域作區分，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類型自行歸類參照。 

2. 依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 5 條規定核算，104 學年度學雜費基本

調幅為 1.89％，其前 1 學年度（103 學年度）未調漲學雜費者，基本調幅上限為 2.5％。如學校

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」(以下簡稱基準表)規定指標且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

費調整支用計畫，或所屬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優良之學院，得於基本調幅 1.5 倍（3.5％）

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3. 如學校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」(以下簡稱基準表)規定指標，並同時具下列條件，

得於基本調幅 2 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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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： 
（1）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

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（2）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技專校院： 

（1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
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（2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，其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
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
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 

二、財務指標檢視表 

項  目 

金額/比率 

說明 102 年度/101

學年 

103 年度/102

學年 

104 年度/103

學年 

學雜費收入 167,722,558 元 171,520,209

元 

179,245,334

元 

 

學校總收入 666,333,198 元 688,819,589

元 

699,631,985

元 

 

公

立 

應自籌數 249,108,688 元 278,729,541

元 

267,709,656

元 

近 3 年應自籌數高於學

雜費收入。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近 3 年學校應

自籌數與學雜

費收入平均差

額 

77,868,543 元 89,837,099 元 92,353,261 元 

私

立 

行政管理、教

學研究訓輔、

學生獎助學金

支出 

元 元 元 近 3 年行政管理、教學研

究訓輔及獎助學金 3 項

支出逾學雜費收入 80%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近 3 年平均三

項支出占學雜

費收入比例％ 

％ ％ ％ 

近 3 年平均現金結

餘率 
7.88％ 5.75％ 7.27％ 近 3 年常態現金結餘率

＜15%。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註: 

1. 公立學校以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；私立學校以學年度決算數填列資料。 

2. 應自籌數：「管理及總務費用、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、學生公費及獎勵金」三項支出，扣減政府

補助款(本部經常門補助款)。 

3. 學校總收入：國立學校包括業務內外收入，如勞務、教學、租金及權利、財務、其他業務等收

入，但不包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收入；私立學校包括學雜費、推廣

教育、產學合作、其他教學活動、補助、財務、其他等收入，但不包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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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收入。   

4. 現金結餘率超過 15%者應另提合理資金運用計畫(格式如附表 1)。 

 

三、助學指標檢視表 

項目 金 額/比率 
說    明 

104 年度/103 學年 

學校提撥獎助學金 33,437,403 元 2491(人次) 

學校總收入 699,631,985 元  

學校獎助學金占學校總收入比

例 

4.78％ 私立學校獎助學金占學

校總收入比例＞2％；國

立學校＞1.5％。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學校助學金 25,551,082 元  

學校助學金占學校提撥獎助學

金比例 

 

95.64% 
助學金占獎助學金比例＞

70％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學校應提出 105 學年度助學計

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

(請說明並以附件呈現，格式

如附表 2)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 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，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放寬為

基本調幅之 1.5 倍，即 3.5％。 

□ 符合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放寬為基本調幅之 2 倍，

即 5％。 

註:  

1. 公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係指學生公費(含學雜費減免)及獎勵金；私立學校提撥獎助學金指不含政

府補助之各項獎助學金（決算書計算公式 =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民

間捐贈助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。 

2. 公立學校 103 年度學校總收入應提撥 1.5％以上；私立學校 102 學年度學校總收入應提撥 2％以

上，作為學生獎助學金，其中助學金不得低於提撥數 70％〔決算書計算公式 = （民間捐贈助學

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/（民間捐贈獎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金支出 + 民間捐贈助

學金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金支出）〕。 

3. 104 學年度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格式如附表 2)。 

4. 依本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得提出完善助學計畫

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申請放寬調幅為基本調幅之 1.5 倍（3.5％）。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，由

本部逕以基本調幅上限（5％）核算學雜費收費基準。 

5. 完善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格式由學校自行訂定，應包括學雜費使用情況、調整理由、計算方法、

支用計畫，以及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等。 

6. 完善助學計畫格式由學校自行訂定，其內容應較一般學校所提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附

表 2)完善且多元。 

7. 依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同時具下列條件，得

於基本調幅 2 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，由本部逕

以基本調幅上限（1.89％）核算學雜費收費基準。 

大學校院： 
（1）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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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（2）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技專校院： 

（1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
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（2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，其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
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
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 

四、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

註: 

1. 日間學制生師比係指日間學制學生數除以全校專兼任教師總和。 

2. 專任師資數(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)=教授+副教授+助理教授+講師。 

3. 生師比計算至 104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(105 年 1 月 31 日為止)。 

4.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（專任師資數+部分可計專任師資之兼任師資數）。 

 

 

五、個別學院申請放寬調幅檢視表(本校免填-非個別學院申請放寬調幅) 

(一)依本辦法第 8 條規定，學院所屬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經大學系所評鑑均為通過，或經  

     技專校院專業類受評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成績均達一等者，該學院得於基本調幅 1.5 

     倍（3.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 (二)學校應於本部核准該學院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後 2 個月內，就該學院訂定完善助

學計畫，並報本部備查。 

 

項       目 說         明 

最近 1 次大學校務評鑑無 2 個以上未通過項目。 1.符合：最近一次評鑑成績 

                 1 等        

2.□不符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近 3 年無違背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

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。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近 3 年無校(財)務違法或不當，情節重大，經本

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。 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該一學年度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在 25 以下。 

(學生數計算：原需以 104 上期末(105.01.31)止資

料計算，但時間未到，故先以 1/7 時間點統計) 

1.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日間學制生師比: 約 16  (d = a / c) 

日間學制學生總數(a): 3694  

專任師資數(b):164 

兼任師資數：247 

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(c):225.75 

備註： 

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數(c):兼任師資

以 1/4 計算。(164+247/4=225.7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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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名稱 

大學系所或技專校院專業類評鑑  說明 

總系所數(含學位學程) 
列為通過(或一等)之系所數/佔

總系所數之比例(％) 
評鑑學年度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    

    

    

六、學校申請放寬調幅檢視表(本校不符申請要件) 

(一)依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並同時具下

列條件，得於基本調幅 2 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受評鑑年度 條件 備註 

 大

學

校

院 

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數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

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

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數通

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

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

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技

專

校

院 

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行政類評鑑成績均達一等

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

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不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     

 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類評鑑，其院、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

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

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不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 

 

（二）學雜費自主計畫 

項目 說明 備註 

學雜費自主說明 說明學雜費自主與學校未來發展之相

關性，及學校運用學雜費自主機制提

升校務推動與發展之規劃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

弱勢助學經費計畫 提出學校整體助學計畫（不含本部補

助經費），說明學雜費自主後加強及擴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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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對弱勢學生照顧之規劃，並應自訂

查核指標及目標值。 

 

財務運作計畫 提出學校財務管理機制，並說明學雜

費自主後之經費收支規劃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辦學品質確保計畫  明列學校目前教學資源，並提出確保

及提昇辦學品質之實施策略，且應自

訂查核指標及目標值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

七、資訊公開程序檢視表 

項目 說明 備註 

學雜費經費收支情形、調

整後預計增加經費之支

用計畫，以及各項資訊之

公開。 

請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.學雜費規劃書 

2.學雜費使用情況 

3.學雜費調整理由及計算方法 

4.支用計畫(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

習資源) 

5 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錄、學生意見

與學校回應說明等。 

6.研議期間之各項資訊公告資料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

 

八、研議公開程序檢視表 

類別 項目 說明 備註 

校內決策

機制 

決策會議組

成方式 

請述明： 

1. 決策會議名稱。 

-「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會議」，依

105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議通過「學

雜費調整審議作業要點」成立。 

2. 決議方式。 

-本小組會中之決議，應有超過三分

之二代表出席，出席人員過半數之

同意。如遇無法召開會議且情況急

迫，可由業務單位提供書面資料，

由小組成員進行書面表決。 

3. 其他(有利說明決策機制之資料)。 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

決策會議之

成員 

請述明： 

1. 會議組成成員及其代表性。 

-學雜費調整審議小組 (以下簡稱本

小組)，本小組以校長、副校長、主

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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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長、主計室主任、人事室主任、

各學院院長、通識中心主任及學生

會推派之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二名組

成，以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兼召集

人，並得依任務需要由校長遴選聘

請相關專才人員擔審議委員職務。 

2. 學生參與情形。 

-學生會推派之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二

名組成 

3. 其他(有利說明決策機制之資料)。 

  

研議過程

(待執行) 

請敘明： 

1.簡述研議過程。 

2.重要決策日期與內容。 

3.其他(有利說明決策機制之資料)。 

舉辦向學

生公開溝

通說明會

議(待執

行) 

 請述明： 

1.公開說明會次數、時間及地點。 

  說明會次數：         。 

2.出席學生人數：          。 

3.發言紀錄及學校回應意見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

設置學生

意見陳訴

管道(待

執行) 

 請述明： 

1.陳述管道。 

2.學生陳訴意見之彙整。 

3.學校回應及處理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不符合 

 

 

 

九、附件 

（一） 近 3 年學校平均現金結餘率超過 15%者之合理資金運用計畫表(格式如附表 1)。 

（二）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格式如附表 2)。 

（三） 校內學雜費規劃書(含調整後支用計畫)、各次會議紀錄、說明會結論報告書。 

（四） 校內決議會議紀錄、提送決議會議討論之學生意見彙整。 

（五） 最近一次調漲學雜費之教育部核定公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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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近 3 年學校平均現金結餘率超過 15%者之合理資金運用計畫表 

本校近 3 年常態現金結餘率＜15%(詳見二、財務指標)，故不需填寫。 

項目 經費(元) 資金運用之具體內

容 

必要性評估及預期效益 備註 

  (條列式說明，儘量

數據化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改善設施之法令依據、受

益學生數、成本分析等，儘

量條列式說明或數據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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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

項目 性質 

(獎學金

或助學

金) 

經費(元) 

 

實施內容 

 

預計受

益學生

數 

目標值 

 

查核機制 

清寒助

學金 
助學金 1,750,000 

1. 每學期提出

申請。 

2. 補助家境清

寒學生，每名

1 萬元。 

175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清寒僑

生助學

金 

助學金 90000 

1. 每學期提出

申請。 

2. 僑生提具清

寒證明 

3. 名額依教育

部清寒僑生

助學金補助

本校名額為

依據。 

9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特殊教

育獎助

學金 

助學金 125,000 

1. 每學年提出

申請。 

2. 領有教育部

鑑輔會鑑定

證明書之學

生。 

3. 依成績高低

核給奬學金

或助學金。 

5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年查核乙

次。 

急難救

助金 
助學金 400,000 

1. 補助在學期

間家庭遭遇

重大變故之

學生，依情節

輕重補助

5000 元至

50000 元不

等。 

2. 即到即辦。 

25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年查核乙

次。 

研究生

助學金 
助學金 150,000 

1. 每學期提出

申請。 
3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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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性質 

(獎學金

或助學

金) 

經費(元) 

 

實施內容 

 

預計受

益學生

數 

目標值 

 

查核機制 

2. 依碩士班

一、二年級及

博士班一、

二、三年級之

無正職工作

研究生人

數，依加權比

例分配各所

助學金額。 

進行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弱勢學

生助學

金 

助學金 7,000,000 

1. 每學年提出

申請。 

2. 家庭年所得

低於新台幣

70 萬元之學

生，區分 5 

級，減免學雜

費 16,500 至

5,000 元不

等。 

500 人 100% 

每學年陳

報教育部

查核乙次。 

 

低收入

戶學生

校內免

費住宿 

助學金 1,260,000 

1. 每學年提出

申請。 

2. 凡提具低收

入戶證明之

學生。 

90 人 100% 

每學年陳

報教育部

查核乙次。 

學雜費 

減免 
助學金 14,500,000 

1. 每學期提出

申請。 

2. 凡具原住民

族、軍公教遺

族、現役軍人

子女、身心障

礙學生及身

心障礙人士

子女、.低收

入戶、中低收

入戶、特殊境

遇家庭子女

850 人 100% 

每學期陳

報教育部

查核乙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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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性質 

(獎學金

或助學

金) 

經費(元) 

 

實施內容 

 

預計受

益學生

數 

目標值 

 

查核機制 

等身分者。 

3. 依教育部［各

類學生減免

學雜費辦法］

核定減免金

額。 

功勛子

女公費 
助學金 200,000 

1. 入學時提出

申請。 

2. 依教育部審

定，給予公費

或半公費。 

10 人 100% 

入學時送

教育部查

核。 

工讀助

學金 
助學金 3,100,000 

1. 每學期提出

申請。 

2. 優先錄用弱

勢學生。 

85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生活助

學金 
助學金 216,000 

1. 每學期提出

申請。 

2. 限弱勢生。 

3. 每人每學期

至少參與校

內外服務學

習45小時。 

4. 每名每月發

給助學金

6000元；每學

期支領三個

月。 

12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出國獎

學金 
獎學金 500,000 

1. 每學年提出

申請。 

2. 補助學生出

席國際會

議、研究、參

訪或學術交

流等活動，每

名補助 5000

3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年查核乙

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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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性質 

(獎學金

或助學

金) 

經費(元) 

 

實施內容 

 

預計受

益學生

數 

目標值 

 

查核機制 

元~20000 元。 

勤學書

卷獎 
獎學金 1,625,000 

1. 每學期頒發

各班第一名

學生， 

每名5000元。 

2. 第二名學

生，每名 3000

元。 

3. 第三名學

生，每名 1000

元。 

54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績優社

團幹部

優秀社

員獎學

金 

獎學金 200,000  

1. 每學年申請

一次。 

2. 社團幹部或

成員，學業成

績達 70 分以

上者，每名

5000 元。 

4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年查核乙

次。 

校外競

賽績優

獎金 

獎學金 300,000  

1. 每學期申請

乙次。 

2. 區分團體與

個人奬，補助

2000~30000

元不等。 

3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期查核乙

次。 

畢業班

熱心服

務獎 

獎學金 40,000  

1. 每學年乙次。 

2. 應屆畢業生

各班推薦乙

名，每名 1000

元。 

4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學

年查核乙

次。 

應屆畢

業生學

行特優

獎學金 

獎學金 100,000  

1. 每學年乙次。 

2. 畢業成績各

系第一名，每

名 10000 元。 

10 人 100% 

運用既有

組織架構

進行，每年

度查核乙

次。 

 


